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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世联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签署《股份转让协议》暨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2020 年 7 月 1 日，深圳世联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世联行”或

“公司”）收到控股股东世联地产顾问（中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世联中国”）

的通知，获悉世联中国与珠海大横琴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横琴”）签署

了《股份转让协议》。具体情况如下： 

一、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一）本次转让情况： 

转让方 受让方 
本次转让股份数

量（股） 

本次转让股份占实际

控制人所持股份比例 

本次转让股份

占总股本比例 

世联中国 大横琴 201,812,441 25.00% 9.90% 

（二）本次转让前后情况： 

  

本次转让前 本次转让后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转让方 世联中国 805,051,180 39.51% 603,238,739 29.61% 

受让方 大横琴 0 0 201,812,441 9.90% 

本次股份转让完成后，公司控股股东世联中国持股比例将由原来的 39.51%

降至 29.61%左右；公司实际控制人合计持股比例由原来的 39.61%降至 29.71%左

右。本次股份转让不会导致公司控股权发生变更。 

二、交易双方的基本情况 

（一）转让方的基本其情况 



1、公司名称：世联地产顾问（中国）有限公司 

2、注册地址：香港湾仔港湾道 6-8号瑞安中心 27楼 2701室 

3、法定代表人：陈劲松 

4、注册资本：港币 2,091,183元 

5、成立日期：1992年 6 月 23日 

6、主要股东或实际控制人：陈劲松、佟捷 

（二）受让方的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珠海大横琴集团有限公司 

2、法定代表人：胡嘉 

3、注册地址：珠海市横琴新区祥澳路 93号 201号  

4、注册资本：10,000万元人民币 

5、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400688630990W  

6、公司性质：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7、经营范围：项目投资及投资管理；基础设施项目投资、建设；房地产开

发（凭资质证经营）；污水处理。 

8、成立日期：2009年 04 月 23日  

9、主要股东情况：珠海市横琴新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持股 100%。 

三、股份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协议主体、签订时间 

甲方（出让方）：世联地产顾问（中国）有限公司 

乙方（受让方）：珠海大横琴集团有限公司 

协议签订时间：2020年 07月 01日 

（二）转让协议的数量及比例 

https://www.qcc.com/firm/g6b7667be8950cab1bae0a5bf024a5aa.html
https://www.qcc.com/firm/g6b7667be8950cab1bae0a5bf024a5aa.html


出让方向受让方转让其持有的深圳世联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12,441

股股份，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9.90%。 

（三）股份转让价款与支付方式 

1、经出让方与受让方协商一致，本次标的股份转让价款为人民币

565,074,834.80元，均以现金方式支付。每股受让价格为人民币 2.80元。 

2、支付方式： 

第一期股份转让款：受让方应在本协议书生效之日起 7个工作日内，一次性

向出让方支付股份转让价款的 50%，即人民币 282,537,417.40元。 

第二期股份转让款:受让方应于本协议书生效之日起 7 个工作日内，向其开

立的并预留出让方指定第三方印鉴的银行账户（以下简称“共管账户”）一次性

支付本次股份转让价款的 50%，即人民币 282,537,417.40 元。于标的股份全部

过户至受让方名下之日起 5个工作日内，出让方、受让方应共同指示银行将共管

账户中的第二期股份转让款一次性支付至出让方指定的银行账户。 

（四）协议书的生效 

协议书自各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之日成立。 

1、协议书在以下条件全部达成且其中最晚达成之日起生效： 

1.1出让方已就本次股份转让履行必要的内部决策程序。 

1.2 受让方通过内部决策程序和有关国资监管部门批准本次从出让方处协

议受让标的股份。 

（五） 过户条件 

协议书生效后，双方在以下条件满足后 5个工作日内共同到登记结算公司办

理将标的股份过户至受让方名下的手续： 

1、第一期股份转让价款支付完毕； 

2、出让方已将股份转让协议办理必要的公证手续； 

3、出让方、受让方已分别按照《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及深交所的有关



规定披露了权益变动报告； 

4、取得深交所对本次股份转让的合规确认； 

5、取得有权税务主管机关出具的完税凭证(如需要)； 

6、出让方就其为上市公司向金融机构贷款提供担保事项，履行完毕向金融

机构的通知义务； 

7、受让方对出让方及世联行的尽职调查已完成，且受让方确认尽职调查的

结果不存在协议书约定的受让方有权解除协议书的情形。 

四、控股股东世联中国股份锁定的相关承诺履行情况 

（一）世联中国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时所做的股份锁定承诺 

自公司的股票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本次发行前已

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截至本公告日，该承诺已履行完毕。 

（二）世联中国在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

交易事项时所做的股份减持承诺 

本企业/本人自本次交易复牌之日起至本次交易实施完毕期间，不存在减持

世联行股份的计划。上述股份包括本企业/本人原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及原持有

的股份在上述期间因上市公司分红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形成的衍生股份。 

截至本公告日，该承诺已履行完毕。 

五、其他事项说明 

1、本次权益变动符合《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上市公司大股

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2、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

式准则 15 号-权益变动报告书》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次股份转让涉及



的各信息披露义务人将在 3日内编制《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3、本次协议转让受让方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网公示的“失信被执行人”。 

4、本次股份转让需经深圳证券交易所进行合规性确认后，方能在中国证券

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股份协议转让过户手续。公司董事会将积

极关注相关事项的进展，并督促交易各方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六、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引入投资者旨在积极响应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和把握公司转型机遇，

助力公司轻资产资管模式转型，进一步优化公司融资渠道和完善股东结构，规范

上市公司治理，有利于维护上市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未来公司将充分激活发

展潜力，促进公司高质量发展。 

七、备查文件 

1、《股份转让协议》。 

特此公告。 

                                    深圳世联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〇年七月二日 


